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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年10月23日以短信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10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会

场设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F座10层A公司会议室，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名（其中

独立董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杨晓燕、姜弘、刘春斌、储鹏、吕巍、张琪、刘伟）。 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杨晓燕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投票，经会议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李秋萍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李秋萍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任职能力，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

德，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存在相关规则规定的不

适合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李秋萍女士聘任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后，公司董事长杨晓燕女士将不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57号5号楼

电话：0971-8013495

传真：0971-5226338

电子信箱：liqp@12366.com

2、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与原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合同期满，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变更

会计师事务所，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2022年

度审计费用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该年度审计业务工作量及市场行情等因素与会计师事

务所协商确定，并签署相关服务协议。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日同日披露的《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3、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的议

案》；

为化解子公司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财税” ）、孙公司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咨询” ）的债务风险，公司管理团队与快马财税、快马咨询

涉及债务和解的全部终端资产合伙人进行了多轮接触、洽谈，就债务和解进行了商讨，拟与部分合伙人达

成债务和解，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日同日披露的《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的公告》。

4、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

案》。

会议同意公司采用现场加网络投票的方式于2022年11月15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日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上述第2、3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董事会秘书个人简历

李秋萍，女，汉族，1991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 曾任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优越理财

客户经理助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经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投行部高级经理，方正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投行部合规专员。 李秋萍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条件，具备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资格。

李秋萍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秋萍未持有公

司股份，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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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年10月23日以短信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2年10月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会议会场设在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F座10层A公司会议室，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胡正勇、徐志辉、周煊），其中监事徐志辉先生、周煊先生以通讯方式与会。 本

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正勇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投票，经会议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与原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合同期满，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变更

会计师事务所，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2022年

度审计费用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该年度审计业务工作量及市场行情等因素与会计师事

务所协商确定，并签署相关服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日同日披露的《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的议

案》。

为化解子公司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财税” ）、孙公司霍尔果斯易桥

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咨询” ）的债务风险，公司管理团队与快马财税、快马咨询

涉及债务和解的全部终端资产合伙人进行了多轮接触、洽谈，就债务和解进行了商讨，拟与部分合伙人达

成债务和解，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日同日披露的《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的公告》。

上述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备查文件

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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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意见类型为无法表示意见。

2、原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拟变更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变更原因：公司与原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同期满，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聘请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公司已就拟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事项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沟通，各方均已明确知悉本事项并表示

无异议。

4、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对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异议。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

三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4日

机构性质：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20号院1号楼南楼20层

首席合伙人：李尊农

历史沿革：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1993年，2000年由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核准，改制为“中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 2009年吸收合并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为“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 。 2013年公司进行合伙制转制，转制后的事务所名称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所” ）

业务资质：中兴华所具备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2021年度完成95家

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业务，公司属于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行业，在该行业上市公司中兴华所审计的客户有4

家。

2、人员信息

2021年度末中兴华所合伙人数量146人、注册会计师人数793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人数449人。

3、业务信息

2021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167,856.22万元， 其中审计业务收入128,069.83万元， 证券业务收入

37,671.32万元；上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95家，上市公司涉及的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审计收费总额12,077.20万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兴华所计提职业风险基金13,633.38万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15,000万元，计提职业

风险基金和购买职业保险符合相关规定。

5、诚信记录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10次、自律

监管措施1次和纪律处分0次。 19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

理措施19次和自律监管措施2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王广鹏

2001年取得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2005年起在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12年起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工作，近三年签署过3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杨洋

2020年取得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2020年起在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0年起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工作，近三年签署过1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刘锦英

2001年取得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一直在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业，2006年开始

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1年起担任质量控制复核人，至今复核过多家上市公司年报审计、IPO申报审计和

重大资产重组审计业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

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具体情况。

3、独立性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

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1年度公司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77万元（其中年报审计费用为123.90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53.10

万元）。

2022年度审计费用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该年度审计业务工作量及市场行情等因素

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并签署相关服务协议。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原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连续两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2021年度为公司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

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原因

公司与原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同期满，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聘请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沟通，各

方均已明确知悉本事项并表示无异议。 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3

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和其他有关要求，积极做好相关沟通和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审计委员会对公司拟聘请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资质、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

能力、诚信状况、独立性进行了审查，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执业过程中，能够严格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等执业规范，具备相应的经验和能力，满足为公司

提供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条件和要求，能够胜任公司审计工作。 同意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并且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具备足够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以及独立性，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工

作要求。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为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2022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同意公司变

更会计师事务所，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2022年度审计机构，并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三）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2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聘用期为一年。

（四）生效日期

本次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审计委员会审阅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5、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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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

组等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交易自2022年5月6日起已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2年度触及下列情形之一，公司

股票将被终止上市：（1） 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2）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3）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

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4）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5）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深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6）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深交所审核同

意。

2、本次拟签署的债务重组等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若公司未在2022年12月31日前偿还全部新

债权，对公司净资产不产生影响，若公司有可能在2022年12月31日前偿还全部新债权，对公司净资产产

生影响。鉴于协议付款安排，公司债务重组协议是否能履行完毕、本期对于债务重组事项的重大不确定性

是否已经消除、能否确认债务重组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公司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仍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净资产为-2.99亿元，无法通过本次债务重组交易使得公司

净资产完全回正，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截至目前，公司存在如下风险：流动资产远低于流动负债、净资产为负、营业收入持续下滑、部分银

行账户被冻结、存在重大诉讼、2021年度财务报告非标意见所涉事项主营业务收入完整性、持有待售资

产和持有待售负债及子公司的终止确认、子公司涉税事项、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等以及内控审计

非标意见所涉事项尚未消除。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债务重组概述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子公司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快马财税” ）、孙公司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马咨询” ）于

2017年至2019年因收购终端资产而产生应付股权转让款等款项， 为化解快马财税、 快马咨询的债务风

险，公司管理团队与快马财税、快马咨询涉及债务和解的全部终端资产合伙人进行了多轮接触、洽谈，就

债务和解进行了商讨，拟与部分合伙人达成债务和解，并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及《附生效

条件的和解协议》（以下统称“和解协议” ）。

公司于2022年10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本次公司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快马财税、快马咨询终端资产基本情况

1、终端资产基本情况

快马财税、快马咨询于2017年至2019年期间，在全国收购整合了近百家以代理记账、工商代办、企业

咨询等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服务公司，该类企业经营类同，统称为“终端资产” 。公司各地终端资产，为快马

财税、快马咨询的子公司或联营公司，其依据客户委托，主要提供代理类服务和咨询类服务业务，并依据

行业、业务规模、服务内容及地区分布等收取相应的服务价款。

表1：快马财税拟债务和解终端资产

序号 终端资产名称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

本（万

元）

注册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1 天津易桥普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王斌 800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三号路16号A202室

财务咨询，代理记账，企业登

记代理等。

快马财税100%

2 易桥胜谷（深圳）咨询有限公司 宋国岩 124.5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莲花路景新花园景

晖阁5F

企业管理咨询；从事广告业务

等。

快马财税100%

3

盘锦易桥惠友财税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李素芝 240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兴业街30号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孵化器4层417室

财税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代

理记账等。

快马财税100%

4 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黄永坚 120 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禾香路123号

税务咨询； 代理记账服务；劳

动保障事务代理等。

快马财税51%、

黄永坚49%

5

升昇顺利办（武汉）财务服务有限

公司

宋梦君 104.1

洪山区武珞路378号未来公馆1栋B单元17

层1704室

代理记账及咨询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等。

快马财税100%

6 贵州易桥和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王兵 50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308号五层

[新华社区]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财务信息

及咨询等。

快马财税100%

7 绍兴易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章勇坚 625.8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银座国际商务中

心17幢401-3室

代理记账，企业管理咨询。 快马财税100%

8

杭州易桥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卢伟 748.8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富闲路9号银

湖创新中心6号十层1007室

企业管理咨询、代理记账等。 快马财税100%

9

深圳市易桥明峰财税科技有限公

司

林晓红 61.2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富豪花园G区二栋

二楼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代理记

账；税务代理等。

快马财税100%

10

三明市易桥翰铭财税服务有限公

司

邱高丰 93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碧桂园3号197幢8层9

号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代理记

账；税务代理等。

快马财税100%

11 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原建国 100.2

太原市万柏林区千峰南路（鸿峰住宅小区）

5号楼1单元402号

企业管理咨询； 税务咨询；代

理记账等。

安 达 信 （山

西） 会计事务

所 有 限 公 司

51%、快马财税

49%

表2：快马咨询拟债务和解终端资产

序号 终端资产名称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

本（万

元）

注册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1

武汉神州惠安易桥顺利办财税服务有

限公司

杨运莲 87.6 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814号4楼 财税咨询服务；代理记账等。

快 马 咨 询

100%

2 大连易桥屈信财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文彬 50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西六路

9号-8-4

财税咨询；代理记账；税务代

理等。

快 马 咨 询

100%

3 吉林易桥众和财税管理有限公司 范国旭 50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五环大街4022号

记账服务，财务代理，税务信

息咨询等。

快 马 咨 询

100%

4 广州旭桥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刘杨发 100.8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迎宾路306号236房

工商登记代理服务；代理记账

服务等。

快 马 咨 询

100%

5 南通易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周烔 135

如皋市城南街道万寿南路999号 （如皋

高新区1号楼406室）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代理记账

等。

快 马 咨 询

100%

6 天津易桥逸诚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梁艳 55.2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创业总部

基地C10号楼444室

代理记账，财务咨询，工商登

记代理等。

快 马 咨 询

100%

7 吉林省易桥翔裕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李丽影 50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10606号

东北亚国际金融中心6楼615室

财务代理、税务代理、财税咨

询，代理记账等。

快 马 咨 询

100%

8 沈阳顺桥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梁淑君 119.1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新东一街3-1号

（2-10-2）

财税信息咨询； 商务信息咨

询；代理记账等。

快 马 咨 询

100%

9 宁夏易桥新管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喻红梅 54.6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万

寿路142号西CBD金融中心第11层1106

企业管理咨询等。

快 马 咨 询

100%

10 陕西神州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李艳君 62.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高新四路西侧城市

皇冠2幢1单元10402室

代理记账；企业管理咨询等。

快 马 咨 询

100%

11 厦门顺利办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蔡亦斌 139.8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388号国贸大厦

21A2单元

企业登记代理等。

快 马 咨 询

100%

12 武汉神州办青创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夏丹妮 80.1

武昌区首义新村226号南方大厦17层H

座

财税咨询；代理记账等。

快 马 咨 询

100%

13 厦门易桥汇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范小娟 94.5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6号2307室之一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登记代理

等。

快 马 咨 询

100%

14 长春市易桥卓越财税服务有限公司 刘艳卓 81.6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10606号

东北亚国际金融中心6楼617室

财务代理、税务代理、代理记

账等。

快 马 咨 询

100%

15 昆明易云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孔艺臻 6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昌路33号中央丽

城1号楼1单元22层2202室

工商事务代理；企业管理等。

快 马 咨 询

100%

16 昆明易桥顺利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叶灵珍 62.7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新螺蛳湾国际商贸

城二期6号写字楼18楼1832号

企业管理咨询；工商事务代理

等。

叶灵 珍 51% 、

快马咨询49%

2、债权人基本情况

表3：快马财税拟债务和解终端资产债权人

序号 债权人

法定代表

人/执行

事务合伙

人

注册资

本（万

元）

注册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实际控

制人

1

北京普达财务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

李巍 1,000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3号科研

楼十六层1905号

代理记账、财务咨询等。

李巍37%、吕惠永20%、周中

南20%、济南普达信盟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10%、王

斌8.5%、金峰星4.5%

李巍

2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刁峰 3,000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

兵团分区开元大道创新创业孵化

基地1号楼B-102-698室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

询业务等。

李俊群15.3%、邓勋11.5%、乔

志远11.5%、 周峰10%、 张燎

10%、 郭伟航7.1%、 徐大亮

6.9%、 熊德金6.9%、 宋国岩

6.3%、 刁峰 6.1% 、 袁 松 柏

4.6%、王岩3.8%

李俊群

3

辽宁惠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曾用名：

盘锦惠友软件有限

公司）

李素芝 500

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海街道

（盘锦石油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

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技术

服务、系统集成等。

李 素 芝 78.75% 、 杨 丽 娜

21.25%

李素芝

4 黄永坚 -- -- -- -- -- --

5

武汉阿日月顾问咨

询有限公司

宋梦君 300

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378号未来公

馆1栋B单元16层1606室

咨询策划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

宋成80%、宋梦君20% 宋成

6

北京庄易照明工程

有限公司

张明睿 500

北京市昌平区科星西路106号院3

号楼7层706

销售电子显示屏 、 照明设

备、通信设备等。

张明睿95%、包斯琴5% 张明睿

7

贵州瑞和致远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王兵 10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神奇路22号

粮贸大楼五楼530号[新华社区]

企业管理咨询等。 王兵90%、田凤菊10% 王兵

8

丽水鑫立达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绍兴柯桥

和达企业

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100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港

和路3号内的Ａ办公楼109室

创业投资等。

章勇坚54%、 张永祥45%、绍

兴柯桥和达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1%

陶剑苗

9

丽水锦联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杭州至通

投资管理

咨询有限

公司

100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港

和路3号内的A号办公楼108室

创业投资等。

卢伟54%、钱吉义45%、杭州

至通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

卢伟

10

深圳市明峰财务顾

问有限公司

张志伟 10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富豪

花园G区二栋2楼A区

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

张志伟100% 张志伟

11

三明市翰铭企业咨

询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曾用名：三明市翰

铭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

张鹿 100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乾龙新村19

幢18层9号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等。 张鹿70%、邱高丰30% 张鹿

12

安达信（山西）会计

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

（曾用名：山西安达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

刘玉梅 118

太原市迎泽区云路街18号创源大

厦四单元5层4号

企业管理咨询等。

太原安达信商务有限公司

74.57627% 、 刘 玉 梅

25.42373%

原建国

表4：快马咨询拟债务和解终端资产债权人

序号 债权人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址 主要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

1

武汉欣和财务管理有

限公司

杨运莲 300

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园路103号

同成大厦A栋2单元22层2203

室（贝瑞斯商务秘书-001）

计算机软硬件、财务软

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及网上销售。

杨运莲99.95%、 杨家芳

0.05%

杨运莲

2

大连众创科技咨询有

限公司

文彬 33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黄

海西六路9号-8-3

财税咨询、 商务策划

等。

文彬50%、裴丽娟50% 文彬

3

松原市亚恒财务代理

有限公司

高秀艳 3

松原市宁江区郭尔罗斯大路

1429号

企业财务信息咨询等。 高秀艳50%、范国旭50% 高秀艳

4

广州旭邦财税服务有

限公司 （曾用名：广

州旭邦财务咨询有限

公司）

刘杨发 10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平康路隆

基大街灏景轩碧欣雅舍负二层

之一

财务咨询等。 刘杨发100% 刘杨发

5

南通易联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葛仁兰 100

如皋市城南街道万寿南路999

号（如皋高新区1号楼406室）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代

理记账等。

葛仁兰65%、朱兰珍35% 葛仁兰

6

天津逸瑞税务代理事

务所有限公司

梁艳 50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

税务服务； 财务咨询；

代理记账等。

梁艳99%、许静1% 梁艳

7

长春市翔裕财务代理

有限公司

李丽影 50

长春市南关区西四道街 54号

437号房

财务代理、 税务代理、

税务咨询等。

李丽影100% 李丽影

8

沈阳天之助商贸有限

公司(曾用名：沈阳天

之助商务代理有限公

司)

梁淑君 3

沈阳市皇姑区金山北路21-3号

（2-13-2）

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

电子产品、 办公用品

等。

李显成33.33333%、 梁淑

君 33.33333% 、 沈 玉 蕾

33.33333%

梁淑君

9

宁夏新管家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喻红梅 60

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

区万寿路142号西CBD金融中

心第11层1105室

股权投资及管理。 喻红梅51%、赵亮49% 喻红梅

10

西安金银盛财务管理

有限公司

荆胜 106

西安市雁塔区高新四路西侧城

市皇冠2幢10802室

财务管理、商业运营管

理等。

李艳君50%、荆胜50% 荆胜

11

厦门市福咖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蔡亦斌 200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328号

之十601室之四

企业管理咨询等。

福咖（厦门）实业有限公

司50%、蔡亦斌50%

蔡亦斌

12

武汉中德立信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夏丹妮 500

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中胜村K2

地块综合楼11层6办号房

企业事务代理；企业营

销策划等。

夏丹妮55%、邱钟远45% 夏丹妮

13

福建省九章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曾用名：

厦门市九章教育服务

有限公司）

范小娟 1,000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芙蓉新村

24幢204室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等。

范小娟100% 范小娟

14

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

公司

刘艳卓 50

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口路

6-2号一楼

企业登记代理，税务代

理等。

王文福50%、刘艳卓50% 刘艳卓

15

昆明奢雅贸易有限公

司（曾用名：昆明拾

艺代理记账有限公

司）

孔艺臻 10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环城南路

668号云纺商业区国际商厦8层

第31-1号8110号

代理记账；工商事务代

理等。

孔艺臻95%、孔凡丹5% 孔艺臻

16 王锦 -- -- -- -- -- --

上述各债权人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除债权人霍尔果斯鹏程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黄永坚外，其他各债权人与公司前十大股东不存在上述关系。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黄永坚为公司股东浙江自贸区顺利办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的有限合伙人。

三、债务重组方案

1、债务概况

单位：元

序号

债权人

（快马财税债权人）

标的债权 发生原因 发生日期

1

北京普达财务顾问股份有

限公司

36,469,284.57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71.66%股权，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

有36,469,284.57元未支付。

2019.1

2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10,259,932.13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对方

起诉；依据2021年12月收到的判决，未支付款项合计10,259,932.13元。

2021.12

3 盘锦惠友软件有限公司 8,706,976.34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70%股权， 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8,706,976.34元未支付。

2017.3

4 黄永坚 3,808,397.73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27.6%股权， 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

有3,808,397.73元未支付。

2017.2

5

武汉阿日月顾问咨询有限

公司

3,222,172.03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 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3,222,172.03元未支付。

2017.3

6

北京庄易照明工程有限公

司

2,000,000.00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28.34%股权，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

有2,000,000.00元未支付。

2019.1

7

贵州瑞和致远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1,740,913.57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 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1,740,913.57元未支付。

2017.4

8

丽水鑫立达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1,125,989.61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对方

起诉；依据2021年12月收到的判决，未支付款项合计41,125,989.61元。

2021.12

9

丽水锦联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3,732,706.43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 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对方

起诉；依据2021年12月收到的判决，未支付款项合计33,732,706.43元。

2021.12

10

深圳市明峰财务顾问有限

公司

1,164,901.66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财税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补偿款仍有1,164,901.66元未付。

2021.4

11

三明市翰铭企业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曾用名：三明市

翰铭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310,514.37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财税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补偿款仍有1,310,514.37元未付。

2021.4

12

安达信（山西）会计事务所

有限公司（曾用名：山西安

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589,752.44

快马财税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9%股权后，双方又签署了解除协议、终止收购

事项； 依据解除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快马财税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补偿款仍有

589,752.44元未付。

2019.12

序号

债权人

(快马咨询债权人)

标的债权 发生原因 发生日期

1

武汉欣和财务管理有限公

司

3,714,955.25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 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3,714,955.25元未支付。

2017.3

2

大连众创科技咨询有限公

司

1,938,858.91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 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1,938,858.91元未支付。

2017.3

3

松原市亚恒财务代理有限

公司

377,136.91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补偿款仍有377,136.91元未付。

2021.4

4

广州旭邦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

1,018,269.66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补偿款仍有1,018,269.66元未付。

2021.4

5

南通易联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1,244,551.81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补偿款仍有1,244,551.81元未付。

2021.4

6

天津逸瑞税务代理事务所

有限公司

671,303.71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补偿款仍有671,303.71元未付。

2021.4

7

长春市翔裕财务代理有限

公司

490,277.99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补偿款仍有490,277.99元未付。

2021.4

8 沈阳天之助商贸有限公司 754,273.83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补偿款仍有754,273.83元未付。

2021.4

9

宁夏新管家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16,560.14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补偿款仍有716,560.14元未付。

2021.4

10

西安金银盛财务管理有限

公司

331,879.71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补偿款仍有331,879.71元未付。

2021.4

11

厦门市福咖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1,938,483.74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补偿款仍有1,938,483.74元未付。

2021.4

12

武汉中德立信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965,470.50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补偿款仍有965,470.50元未付。

2021.4

13

厦门市九章教育服务有限

公司

852,329.42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补偿款仍有852,329.42元未付。

2021.4

14 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公司 754,273.83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后

续签署协议约定快马咨询向债权人支付补偿款以终止执行原股权收购及补充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补偿款仍有754,273.83元未付。

2021.4

15

昆明拾艺代理记账有限公

司

579,451.28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60%股权后，双方又签署了解除协议、终止收购

事项； 依据解除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快马咨询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补偿款仍有

579,451.28元未付。

2019.12

16 王锦 455,638.30

快马咨询收购债权人持有的终端资产9%股权， 因该项收购形成的股权转让款仍有

455,638.30元未支付。

2017.4

2、债务重组方案

目前达成债务和解的相关终端资产合伙人共计28家，均已签署相关和解协议。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快马财税、 快马咨询与上述28家终端资产合伙人涉及应付股权转让款等款项的债务余额为160,935,

255.87元。 为化解快马财税、快马咨询的债务风险，公司、快马财税、快马咨询拟与相关债权人签署《附生

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公司拟与相关债权人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 本次债务和解金额为

130,875,663.07元，债务和解后新债务金额为30,059,592.80元。 本次债务重组已获得各债权人必要的

授权审批（如股东会等）。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序号

标的公司

（快马财税终端资产）

债权人 标的债权 和解金额 新债权

1 天津易桥普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普达财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36,469,284.57 30,269,506.19 6,199,778.38

2 易桥胜谷（深圳）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鹏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259,932.13 8,515,743.67 1,744,188.46

3

盘锦易桥惠友财税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辽宁惠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

名：盘锦惠友软件有限公司）

8,706,976.34 7,226,790.36 1,480,185.98

4 常州易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黄永坚 3,808,397.73 3,160,970.12 647,427.61

5

升昇顺利办（武汉）财务服务有限

公司

武汉阿日月顾问咨询有限公司 3,222,172.03 2,674,402.78 547,769.25

6 天津易桥普达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庄易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00 1,660,000.00 340,000.00

7 贵州易桥和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贵州瑞和致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740,913.57 1,444,958.26 295,955.31

8 绍兴易达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丽水鑫立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41,125,989.61 35,045,989.61 6,080,000.00

9

杭州易桥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丽水锦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3,732,706.43 28,232,706.43 5,500,000.00

10

深圳市易桥明峰财税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明峰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1,164,901.66 129,339.46 1,035,562.20

11

三明市易桥翰铭财税服务有限公

司

三明市翰铭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曾用名：三明市翰铭财务咨询有限

公司）

1,310,514.37 796,237.28 514,277.09

12 山西易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安达信（山西）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曾用名：山西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589,752.44 489,494.53 100,257.91

小计 144,131,540.88 119,646,138.69 24,485,402.19

序号

标的公司

（快马咨询终端资产）

债权人 标的债权 和解金额 新债权

1

武汉神州惠安易桥顺利办财税服

务有限公司

武汉欣和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3,714,955.25 3,083,412.86 631,542.39

2

大连易桥屈信财税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大连众创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1,938,858.91 1,609,252.90 329,606.01

3 吉林易桥众和财税管理有限公司 松原市亚恒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377,136.91 223,440.11 153,696.80

4 广州旭桥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旭邦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1,018,269.66 653,922.66 364,347.00

5 南通易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易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44,551.81 823,024.64 421,527.17

6 天津易桥逸诚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天津逸瑞税务代理事务所有限公司 671,303.71 364,602.28 306,701.43

7

吉林省易桥翔裕财税服务有限公

司

长春市翔裕财务代理有限公司 490,277.99 192,034.02 298,243.97

8 沈阳顺桥财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沈阳天之助商贸有限公司 754,273.83 257,069.49 497,204.34

9

宁夏易桥新管家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宁夏新管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716,560.14 276,612.78 439,947.36

10 陕西神州易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金银盛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331,879.71 209,219.81 122,659.90

11 厦门顺利办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市福咖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938,483.74 1,236,922.61 701,561.13

12

武汉神州办青创财税服务有限公

司

武汉中德立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65,470.50 526,171.40 439,299.10

13 厦门易桥汇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市九章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852,329.42 489,537.56 362,791.86

14

长春市易桥卓越财税服务有限公

司

吉林省搏时商务有限公司 754,273.83 425,185.19 329,088.64

15 昆明易云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昆明拾艺代理记账有限公司 579,451.28 480,936.28 98,515.00

16

昆明易桥顺利办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王锦 455,638.30 378,179.79 77,458.51

小计 16,803,714.99 11,229,524.38 5,574,190.61

合计 160,935,255.87 130,875,663.07 30,059,592.80

注：本次债务和解，与所有债权人洽谈的折扣比例均为17%。 上述表格中，部分债权人折扣比例大于

17%为公司2020年已偿付部分和解金所致。 公司已于2022年9月15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上述新债权的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向关联方的

5,000万元借款。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关联借款已到账2,235万元，该项关联借款期限为一年，到期后

还款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销售回款，因关联借款金额较大，到期时公司的流动性压力较大，可能带来流动

性风险。

四、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快马财税、快马咨询拟与相关债权人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及公司拟与相关债

权人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具体条款以最终实际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债

务重组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为准。

（一）《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主要条款

甲方：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快

马” ）

乙方：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原债权人（简称“原股东” ）

鉴于，快马与原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盈利补偿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盈利补偿协

议〉的补充协议》等相关协议，及已生效司法文书（如有），截至2022年【】月【】日，快马对原股东负有人

民币【】万元债务。

现各方经友好协商，就本协议项下债务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1.债务转让

1.1�各方同意，快马将其对原股东的人民币【】万元债务转让给顺利办，原股东作为债权人，同意本

次债务转让。 本次转让完成后，顺利办对原股东负有人民币【】万元的债务（以下简称“标的债务” ）。 就

标的债务的具体还款事项由顺利办与原股东另行签署协议约定。

1.2�经各方协商确认，上述债务转让完成后，快马与原股东以往签订的协议、判决（如涉及）已履行

完毕，快马与原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

2.陈述与保证

2.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所述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和谅解，并取代各方之间以前

就该等事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谅解和/或安排（无论为书面或口头形式）。

2.2.各方承诺并保证，签署本协议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各方有权利签署并履行本协议约定事项。

2.3.各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系各方就本协议所述事项所做出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任何与本协议规定

相抵触的事实均不得取代各方在本协议中的意思表示。

2.4.各方分别承诺并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对方书

面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3.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直接或间接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不承担或不及时、充分地承担本协议项下其应承担的

义务构成违约行为，守约的一方（“守约方” ）有权以书面通知要求违约的一方（“违约方” ）纠正其违约

行为并采取充分、有效、及时的措施消除违约后果，并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之违约行为而遭致的损失。

5.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5.1�本协议的订立、有效性、履行及解释均受中国法律管辖。

5.2�由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各方不能通过上述

协商解决争议，那么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仲裁委员会届时的规定和规则在

北京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为最终裁决，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败诉方应承担仲裁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

在解决某项争议的过程中，各方应在除争议问题外的所有其他方面继续履行本协议。

（二）《附生效条件的和解协议》主要条款

甲方：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原债权人

鉴于：

1.甲乙双方和快马已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债务重组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协议” ），甲方对乙方

负有【】万元的债务。

2.快马与乙方(和或其关联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上述协议的相关补充协议（如有）等协议（以下合称“原系列协议” ）。

本协议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1.债务重组内容

1.1�根据重组协议，乙方对甲方享有【】元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 ）。

1.2�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在甲方向乙方支付【】元（以下简称“新债权” ）后，乙方对甲方享有的标

的债权归于消灭，甲乙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

1.3�甲乙双方同意按照如下约定支付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1） 在本协议生效后【2】日内甲方向乙方如下账户或乙方指定其他账户支付【】万元（10%）；

2） 在乙方向法院申请终止执行后（如适用），甲方于2022年12月31日前向乙方如下账户或乙方指

定其他账户支付【】万元（40%）；

3） 视2022年年度审计进展情况及乙方配合情况，甲方于2023年2月28日前向乙方如下账户或乙方

指定其他账户支付【】万元（50%）

2.陈述与保证

2.1�各方同意，本协议构成各方有关本协议所述事项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和谅解，并取代各方之间以

前就该等事项达成的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任何协议、谅解和/或安排（无论为书面或口头形式）。

2.2�乙方确认，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第一笔款后，乙方自愿且不可撤销的放弃根据已生效判决享有

的一切权利，乙方不再要求【】履行判决书内容，乙方和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

乙方不得再以判决书记载的事实等向判决书的相对方提出任何诉求。 （如有）

2.3�乙方确认，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第一笔款后，将主动向法院提出终止执行的申请，配合甲方取得

终止执行的裁定；以及不再向法院执行机构提出申请强制执行。 （如有）

2.4�各方承诺并保证，其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与规定均予以严格保密，非经对方书面

同意，不向任何第三方进行披露。

2.5�各方承诺并保证，签署本协议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各方有权利签署并履行本协议约定事项。

2.6�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及其关联方不得从事任何诋毁甲方或其关联方名誉或损害其

利益的行为。

2.7�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及时向甲方提供标的公司【】相关财务报表、会计凭证、会

计账册等任何相关财务资料并配合甲方的相关审计工作（如涉及）并按照甲方的要求进行合规管理。

2.8�乙方承诺，截止目前，标的公司合法合规运营。

3.协议的生效、修改与终止

3.1�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3.2�本协议各方经达成书面协议可对本协议进行补充或修订。 经各方签署，该修订及补充协议（如

有）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直接或间接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不承担或不及时、充分地承担本协议项下其应承担的

义务构成违约行为，守约的一方（“守约方” ）有权以书面通知要求违约的一方（“违约方” ）纠正其违约

行为并采取充分、有效、及时的措施消除违约后果，并赔偿守约方因违约方之违约行为而遭致的损失。

5.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5.1�本协议的订立、有效性、履行及解释均受中国法律管辖。

5.2�由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各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各方不能通过上述

协商解决争议，那么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至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仲裁委员会届时的规定和规则在

北京进行仲裁。仲裁裁决为最终裁决，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败诉方应承担仲裁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

在解决某项争议的过程中，各方应在除争议问题外的所有其他方面继续履行本协议。

五、债务重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债务重组的目的

公司股票交易自2022年5月6日起已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为化解公司经营风险，公司管理团队与快马

财税、快马咨询涉及债务和解的全部终端资产合伙人进行了多轮接触、洽谈，就债务和解进行了商讨，拟

与部分合伙人达成债务和解，并签署和解协议。

2、本次债务重组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1）按债务和解协议约定支付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①即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向相关债权人支付50%款项15,029,796.40元,则公司作为债务

人已经用现金偿还方式履行义务解除了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该部分金融负债可以终止

确认。 故会计处理如下：

借：其他应付款-相关债权人 15,029,796.40

贷：银行存款 15,029,796.40

②剩余应支付债务15,029,796.40元和已和解债务130,875,663.07元不符合金融负债终止确认的

条件，仍然作为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挂账。

③对报表影响

项目 金额

资产 减少15,029,796.40元

负债 减少15,029,796.40元

净资产 不产生影响

（2）未按债务和解协议约定，于2022年12月31日全部支付新债权涉及的款项

①如果公司有可能于2022年12月31日前提前偿还全部新债权涉及的款项。即截止2022年12月31日，

公司已向相关债权人支付100%款项30,059,592.80元，则公司作为债务人已经用现金偿还方式履行义务

解除了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该部分金融负债可以终止确认。 则会计处理如下：

借：其他应付款-相关债权人 30,059,592.80

贷：银行存款 30,059,592.80

②依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之问题“1-20�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对于

上市公司进行的债务重组交易，由于涉及的债务重组协议执行过程及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上市

公司通常应在债务重组协议履行完毕后确认债务重组收益，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上述重大不确定性已经

消除。 ”依前述，债务重组协议已于2022年12月31日前履行完毕，因此剩余已和解债务130,875,663.07

元，公司作为债务人已经通过相关债权人豁免，合法解除了对金融负债的主要责任，符合金融负债可以终

止确认的条件。 同时也符合债务重组收益确认的条件，故会计处理如下：

借：其他应付款-相关债权人 130,875,663.07

贷：投资收益 130,875,663.07

③对报表影响

项目 金额

资产 减少30,059,592.80元

负债 减少160,935,255.87元

净资产 增加130,875,663.07元

鉴于以上付款安排，公司债务重组协议是否能履行完毕、本期对于债务重组事项的重大不确定性是

否已经消除、能否确认债务重组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九届监事会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债务重组以及和解协议。

4、原股权转让以及盈利补偿等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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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22年10月2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11月15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1月15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1月15日9:15-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会议股权登记日：2022年11月10日

（七）出席对象：

1、2022年11月10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八）会议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F座10层A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2.00 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的议案 √

上述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上述提案经公司于2022年10月2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

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0月2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和传真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2年11月11日（9:00-12:00，13:00-17:00）；

（三）登记地点：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57号5号楼公司证券部；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可采用传真的方式登记，以便登记确认。传真在2022年11月11日下午17:00前送达登记地址。

（五）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971-8013495；传真：0971-5226338；邮箱：zhengq@12366.com

（六）会议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九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证券代码：360606

2、投票证券简称：顺利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的时间：2022年11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1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2年11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出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无权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2.00 关于拟与终端资产合伙人签署债务重组等协议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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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及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

订）》有关规定，对本公司和子公司近期涉及诉讼、仲裁以及已公告的诉讼事项进展进行了统计，现将有

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诉讼、仲裁事项

序号

起诉单位（原

告）

被诉单位（被告） 案由 案情简介

涉案标的（万

元）

案件进展状态

1 张文奇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

技有限公司

劳 动 争 议

纠纷

申请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被公司辞退，申

请人不服申请劳动仲裁。

28.144 仲裁中，尚未开庭

2 蒋聪兰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

技有限公司

劳 动 争 议

纠纷

申请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被公司辞退，申

请人不服申请劳动仲裁。

33.669 仲裁中，尚未开庭

3 卢巍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

技有限公司

劳 动 争 议

纠纷

申请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被公司辞退，申

请人不服申请劳动仲裁。

30.923 仲裁中，尚未开庭

4 朱亚东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

技有限公司

劳 动 争 议

纠纷

申请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被公司辞退，申

请人不服申请劳动仲裁。

24.88 仲裁中，尚未开庭

5 刘春蕾

北京微税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劳 动 争 议

纠纷

申请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被公司辞退，申

请人不服申请劳动仲裁。

24.192 仲裁中，尚未开庭

6 卢晶晶

顺利办（舟山）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劳 动 争 议

纠纷

申请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被公司辞退，申

请人不服申请劳动仲裁。

11.317 仲裁中，尚未开庭

7 甘增广

易桥（上海）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劳 动 争 议

纠纷

申请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被公司辞退，申

请人不服申请劳动仲裁。

6.814 仲裁中，尚未开庭

8 程丽

安徽省顺利办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劳 动 争 议

纠纷

申请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被公司辞退，申

请人不服申请劳动仲裁。

0.927 仲裁中，尚未开庭

9 林婉萍

王靓、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厦门吕岭

路分公司

追 索 劳 动

报酬纠纷

因吕岭路分公司欠付劳动报酬，原告依法

起诉。

5.169 一审尚未开庭

10 张淑秀

王靓、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厦门吕岭

路分公司

追 索 劳 动

报酬纠纷

因吕岭路分公司欠付劳动报酬，原告依法

起诉。

7.118 一审尚未开庭

11 王丽娟

王靓、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厦门吕岭

路分公司

追 索 劳 动

报酬纠纷

因吕岭路分公司欠付劳动报酬，原告依法

起诉。

6.67 一审尚未开庭

12

北京住房公积

金 管 理 中 心

（执 行 申 请

人）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

技有限公司（被执行人）

社会保险

纠纷

因被执行人未足额缴纳员工公积金，员工

向执行申请人投诉，执行申请人向东城区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23

2022年5月16日作出裁定，现

强制执行中。

13

北京住房公积

金 管 理 中 心

（执 行 申 请

人）

神州易桥（北京）财税科

技有限公司（被执行人）

社会保险

纠纷

因被执行人未足额缴纳员工公积金，员工

向执行申请人投诉，执行申请人向东城区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66

2022年8月22日强制执行程序

立案，现强制执行中。

14

宝鸡鼎丰置业

有限公司

顺利办（舟山）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因原告关联公司蓝光集团欠付被告服务

费，被告暂扣原告27万元合同款项，原告

要求被告退还27万合同款项并支付滞纳

金。

27.00

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27

万元服务费，并支付27万元服

务费自 2022�年7月21日起至

实际返 还日止按照年利率

3.7%计算的利息。

15 唐元华

神州有优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

工 伤 待 遇

保险纠纷

原告与被告因工伤待遇保险纠纷诉至上

海松江区劳动仲裁委，要求被告支付工伤

待遇42,976元。

4.352

仲裁委判决被告支付工伤待遇

42,976元， 原告申请强制执

行，被告以未收到开庭信息且

未参加庭审为由提起执行异

议， 执行异议申请已立案。 法

院冻结被告银行账户， 资金

4.352万元。

16

霍尔果斯快马

财税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神州易桥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同纠纷

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等若干

协议，因被告不配合提供相关财务资料进

行对账，故原告主张解除相关协议，要求被

告向原告退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274.02

2022年8月3日收到法院预立

案通知。

合计 493.085

二、部分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序

号

起诉单位（原告）

被诉单位（被

告）

案由 案情简介

涉案标的

（万元）

案件进展状态

披露索

引

1

南阳市垣鑫置业

有限公司（执行申

请人）

顺利办 （舟山）

信息技 术有限

公司 （被执行

人）

合同纠

纷

因原告关联公司蓝光集团欠付被告服务费，被

告暂扣原告193.47万元合同款项， 原告要求被

告退还193万合同款项并支付滞纳金2.44万元。

195.92

2022年7月21日强制执行立案，强

制执行中，被执行人一部车辆被扣

押。

2022年

5月24

日

2

上海老法师财务

咨询集团有限公

司（被上诉人）

易桥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 （上诉

人）

合同纠

纷

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4月签订《产品使用权及

品牌授权合同》， 因合同履行问题发生诉讼纠

纷。

5.00

被告银行账户被冻结5万元， 一审

判决被告退还原告5万元合同款，

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现二审审理

中。

2022年

5月24

日

3

神州优才人力资

源服务有限公司

喻连明、 武汉贵

阁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武汉

江川保安服务有

限公司

劳动争

议纠纷

喻连明被武汉贵阁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辞

退， 要求武汉贵阁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武

汉江川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神州优才人力资源

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费用、违法

解除补偿金、社保费用及加班费等。

0.60

一审判决原告与喻连明存在劳动

关系并支付社保费用，原告已提交

上诉状

2022年

5月24

日

4 曹青刚（上诉人）

顺利办信息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

劳动争

议纠纷

原告对被告作出的过失性辞退决定和劳动仲

裁结果不服，提起诉讼要求支付其未休年休假

工资报酬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金、赔偿

金等。

125.49

二审中， 冻结本公司资金66.25万

元

2022年

5月24

日

5

陆林 （执行申请

人）

神州易桥 （北

京）财税科技有

限公司（被执行

人）

劳动争

议纠纷

原告与被告因劳动关系协议发生纠纷，原告起

诉要求被告支付补偿金13万元。

13.00

2022年7月12日强制执行程序立

案，强制执行中。

2022年

5月24

日

6

霍尔果斯快马财

税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执行申请

人）

董丽梅、 董丽洁

（被执行人）

股东损

害公司

债权人

利益责

任纠纷

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等若干协议，

原告主张解除协议且被告应返还已支付股权

转让款，因协议履行问题发生纠纷。

517.34

该案一审、二审、再审均判决董丽

梅、董丽洁需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

款，2022年4月12日强制执行程序

立案，强制执行中。

2022年

3月10

日

7

泉州蓝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顺利办 （舟山）

信息技 术有限

公司

合同纠

纷

因原告关联公司蓝光集团欠付被告服务费，被

告暂扣原告4万元合同款， 现原告起诉要求退

还费用并支付滞纳金。

4.00

2022年7月27日一审判决被告返

还原告合同款，判决生效。

2022年

3月10

日

8

霍尔果斯易桥快

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云南易桥财务咨

询有限公司

公司解

散纠纷

因被告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连续两年没

有召开股东会， 故原告作为股东诉请解散公

司。

2022年7月21日作出解散判决。

2022年

3月10

日

9

霍尔果斯易桥快

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被上诉

人）

济南易准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诉人）

公司解

散纠纷

因被告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连续两年没

有召开股东会， 故原告作为股东诉请解散公

司。

2022年8月29日一审作出解散判

决，目前被告已经提起上诉。

2022年

3月10

日

10

霍尔果斯易桥快

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郑州金易桥会计

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解

散纠纷

因被告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连续两年没

有召开股东会， 故原告作为股东诉请解散公

司。

2022年7月18日作出解散判决。

2022年

3月10

日

11

霍尔果斯易桥快

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顺利办 （珠海）

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公司解

散纠纷

因被告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连续两年没

有召开股东会， 故原告作为股东诉请解散公

司。

2022年8月23日作出解散判决。

2022年

3月10

日

12

霍尔果斯易桥快

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神易顺 （珠海）

财务咨询有限

公司

公司解

散纠纷

因被告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连续两年没

有召开股东会， 故原告作为股东诉请解散公

司。

2022年8月18日作出解散判决。

2022年

3月10

日

13

霍尔果斯易桥快

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合肥易办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公司解

散纠纷

因被告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连续两年没

有召开股东会， 故原告作为股东诉请解散公

司。

2022年8月4日作出解散判决。

2022年

3月10

日

14

霍尔果斯易桥快

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太原易桥谦诚财

税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解

散纠纷

因被告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连续两年没

有召开股东会， 故原告作为股东诉请解散公

司。

2022年7月22日作出解散判决。

2022年

3月10

日

15

霍尔果斯易桥快

马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上诉

人）

昆明易桥顺利办

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被上诉人）

公司解

散纠纷

因被告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且连续两年没

有召开股东会， 故原告作为股东诉请解散公

司。

2022年8月22日作出判决，驳回原

告诉讼请求， 目前原告已提出上

诉。

2022年

3月10

日

16

霍尔果斯快马财

税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神州易

桥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合同纠

纷

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等若干协议，

因被告不配合提供相关财务资料进行对账，故

原告主张解除相关协议，要求被告向原告退还

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284.46

2022年8月23日收到法院出具的

撤诉裁定。

2022年

3月10

日

17

霍尔果斯快马财

税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霍尔果斯神州易

桥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合同纠

纷

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等若干协议，

因被告不配合提供相关财务资料进行对账，故

原告主张解除相关协议，要求被告向原告退还

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158.00

2022年8月23日收到法院出具的

撤诉裁定。

2022年

3月10

日

18

霍尔果斯快马财

税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被执行人）

（反诉被告）

武汉汇诚财务咨

询有限公司（执

行申请人）

（反 诉 原

告）

股权转

让纠纷

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等若干协议，

原告主张被告应退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被

告主张原告应继续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双方

因协议履行问题发生诉讼纠纷，原告依法向法

院诉讼，被告亦提起反诉。

58.00

（ 反

诉 标 的

额 ：

645.00）

2022年5月23日作出二审判决驳

回被执行人上诉，2022年8月4日执

行申请人申请强制执行。

2022年

3月10

日

19

北京小胚芽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申

请人）

霍尔果斯快马财

税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被执行

人）

股权转

让纠纷

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等若干协议，

原告主张被告应退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被

告主张原告应继续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双方

因协议履行问题发生诉讼纠纷。

509.94

法院作出保全裁定，冻结被告建行

账户资金509.94万元，冻结交行账

户资金509.94万元，冻结民生银行

账户资金509.94万元。 2022年5月

30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被告上诉，

2022年7月4日强制执行程序立案，

强制执行中。

2022年

3月10

日

20

诚佳讯科技有限

公司 （执行申请

人）

霍尔果斯快马财

税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被执行

人）

股权转

让纠纷

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等若干协议，

原告主张被告应退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被

告主张原告应继续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双方

因协议履行问题发生诉讼纠纷。

292.00

2022年8月12日二审判决驳回被

告上诉，2022年9月13日原告申请

强制执行。

2022年

3月10

日

21

霍尔果斯快马财

税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被执行人）

（反诉被告）

（注）

武汉安然理财顾

问有限公司（执

行申请人）

（反 诉 原

告）

股权转

让纠纷

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等若干协议，

原告主张被告应退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被

告主张原告应继续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双方

因协议履行问题发生诉讼纠纷，原告依法向法

院诉讼，被告亦提起反诉。

290.45

（ 反

诉 标 的

额 ：

750.00）

法院作出保全裁定，冻结被告交行

账户资金428.8万元， 冻结建行账

户资金428.33万元，冻结民生银行

账户资金428.33万元，冻结招行账

户资金428.33万元。 2022年5月24

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被告上诉，

2022年7月8日强制执行程序立案，

强制执行中。

2022年

3月10

日

22

丽水锦联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申请

人）

霍尔果斯快马财

税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被执行

人）

股权转

让纠纷

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等若干协议，

原告主张被告应退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被

告主张原告应继续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双方

因协议履行问题发生诉讼纠纷。

3,311.60

法院作出保全裁定，冻结被告建行

账户资金3,311.59万元。 2022年7

月27日二审法院裁定准予双方撤

诉， 一审判决书生效。 2022年8月

24日强制执行程序立案。 2022年

10月18日法院作出裁定，冻结本公

司持有的霍尔果斯易桥快马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5%的股权、神

州易桥（北京）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99.1705%股权、霍尔果斯快马财税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60%股权。

2022年

3月10

日

23

霍尔果斯快马财

税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上诉人）

浙江戴卫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陈

荣君 （被上诉

人）

股权转

让纠纷

原被告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等若干协议，原

告主张被告应退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被告

主张原告应继续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双方因

协议履行问题发生诉讼纠纷。

1,197.39

2022年7月29日二审判决驳回原

告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2022年

3月10

日

24

霍尔果斯快马财

税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

易桥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

合同纠

纷

原告主张与被告签订问诊卡服务合同后，被告

未履行服务，要求退还2万元合同款项。

2.00

2022年9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驳

回原告诉讼请求。

2021年

12月10

日

25

霍尔果斯快马财

税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北京神州快

马分公司

易桥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

合同纠

纷

原告主张与被告签订问诊卡服务合同后，被告

未履行服务，要求退还1万元合同款项。

1.00

2022年9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驳

回原告诉讼请求。

2021年

12月10

日

26

江门市尚友财税

服务有限公司（上

诉人）

霍尔果斯神州易

桥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霍尔果斯

快马财税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神

州易桥 （北京）

财税科技有限公

司、 顺利办信息

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被上诉人）

股权转

让纠纷

原告与被告快马财税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终止合作协议》等若干协议，因协议履

行问题发生诉讼纠纷。

88.03

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提起上诉，现在二审中。

2021年

12月10

日

27

丽水鑫立达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绍兴柯

桥和达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章

勇坚 （执行申请

人）

霍尔果斯快马财

税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被执行

人）

股权转

让纠纷

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等若干协议，

原告主张被告应退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被

告主张原告应继续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双方

因协议履行问题发生诉讼纠纷。

3,500.70

法院作出保全裁定，冻结被告建行

账户资金3,328.45万元，冻结民生

银行账户资金3,500.70万元，冻结

招行账户资金3,500.70万元，冻结

被告上海分公司5个银行账户（共

计冻结239,350元）。 2022年7月27

日二审裁定准予双方撤诉，一审判

决书生效。 2022年8月15日强制执

行程序立案，强制执行中。

2021年

4月24

日

28

青岛万云汇聚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

（上诉人）

青岛汇远捷运网

络科 技 有限公

司、顺利办（舟

山）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第三人：

贾斌 、 姬 燚 远

（被上诉人）

买卖 合

同纠纷

原告主张其与被告青岛汇远捷运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签订《互联网平台销售合同》并按约定

交付互联网平台， 被告未依约支付合同费用。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合同报酬383,651元并支付

违约金21,127元，顺利办（舟山）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42.00

2022年6月29日二审判决撤销一

审判决，由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款

383,651元并支付违约 金 11510

元。 2021年9月2日法院作出保全

裁定冻结顺利办（舟山）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资金42万元，2022年7月

8日解除顺利办（舟山）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冻结账户。

2021年

年报

合计 10,596.92

注：近期申请执行人追加了霍尔果斯快马财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各地的分公司为被执行人，包括三

明易桥分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上海第三分公司、北京分公司、北京合义世纪分公司、北京

昌平分公司、北京易桥荟和萃财务科技分公司、北京石景山分公司、北京神州快马分公司、北京京鑫雅世

纪分公司、十堰分公司、华中武汉分公司、南京分公司、南沙分公司、天津分公司、宜昌分公司、宝岗分公

司、杭州分公司、杭州江千分公司、杭州第一分公司、杭州萧山分公司、松滋分公司、枣阳分公司、武汉第三

分公司、汇顺分公司、泉州分公司、淄博分公司、深圳万兴分公司、深圳佰信分公司、深圳国瑞分公司、深圳

明峰分公司、深圳智慧源分公司、湖北分公司、湖北第二分公司、潍坊分公司、番禺分公司、盘锦分公司、福

建第八分公司、第一分公司、第三分公司、粤中分公司、绍兴分公司、苏州分公司、荆州分公司、襄阳分公

司、转塘分公司、银湖分公司、青岛保税区分公司、青岛黄岛分公司、青白江分公司、马鞍山第一分公司

（已注销）、黄山分公司、黄石分公司。

三、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未审结，未对本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对本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审判机关判决为准。 部分已判决生效案

件涉及的具体金额以最终清偿结果以及本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本公司将结合有关会计准则、案件执

行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同时，本公司持续关注相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措施维护

本公司以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有关信息以本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